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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1、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现

场会议于 2025 年 5 月 20 日下午 14:30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晶女士主持。会议的召集、召

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 452 名，代表股份

424,173,95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1824%。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9 名，代表股份 318,781,89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1.701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43 人，代表股份 105,392,063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4808％。本次会议不存在征集表决权事项的情形。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等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投票表决

了下列议案： 



（一）《公司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423,979,576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42 ％； 

77,900 股弃权，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4 ％； 

116,480  股反对，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5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董监高）参与表决的

结果如下： 

107,555,423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196 ％； 

77,900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23 ％； 

116,480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81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  通过    。 

（二）《公司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23,979,576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42 ％； 

77,900 股弃权，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4 ％； 

116,480  股反对，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5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董监高）参与表决的

结果如下： 

107,555,423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196 ％； 

77,900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23 ％； 

116,480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81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  通过    。 

（三）《公司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23,978,876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40 ％； 

78,000  股弃权，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4 ％； 

117,080  股反对，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6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董监高）参与表决的

结果如下： 

107,554,723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190 ％； 

78,000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24 ％； 

117,080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87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 通过   。 

（四）《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及《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423,979,576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42 ％； 

77,700 股弃权，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3 ％； 

116,680  股反对，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5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董监高）参与表决的

结果如下： 

107,555,423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196 ％； 

77,700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21 ％； 

116,680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83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  通过    。 

（五）《公司 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424,010,476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5 ％； 

32,300  股弃权，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6 ％； 

131,180  股反对，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9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00   股）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董监高）参与表决的

结果如下： 

107,586,323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483 ％； 

32,300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00 ％； 

131,180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17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00   股） 

表决结果：  通过    。 

（六）《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423,869,576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82 ％； 

77,200  股弃权，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2 ％； 

227,180 股反对，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36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00   股）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董监高）参与表决的

结果如下： 

107,445,423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175 ％； 

77,200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16 ％； 



227,180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08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00   股） 

表决结果：  通过    。 

（七）《关于 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423,911,356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81 ％； 

91,600  股弃权，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6 ％； 

171,000 股反对，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3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00   股）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董监高）参与表决的

结果如下： 

107,487,203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563 ％； 

91,600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50 ％； 

171,000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587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00  股） 

议案（七）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八）《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对外融资性担保额度的议案》 

423,156,956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02 ％； 

86,300  股弃权，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3 ％； 

930,700  股反对，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94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00   股）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董监高）参与表决的

结果如下： 



106,732,803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561 ％； 

86,300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01 ％； 

930,700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638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00   股） 

表决结果：   通过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伟、龚立雯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

《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

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 年 5 月 21 日 


